关于征求《关于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一站式联合调处机制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背景依据及起草过程

（一）起草背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抓前端、治未病”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协商调解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和诉源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立足预防、立足调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层，进一步强化多部门协同合作，实现各类调解衔接联动，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体化解，服务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维护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

（二）文件依据

《关于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4〕4号）

（三）起草过程

2024年5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会同市直有关单位起草了《关于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一站式联合调处机制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一）设立新就业形态联合调解中心。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各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和人民法院、司法行政、工会、工商联、企联等有关部门配合，在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调解中心增加联合调解职能，加挂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联合调解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牌子。有条件的地方可单独设立一站式联合调解中心，做好劳动争议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等各类调解的衔接联动。
（二）配强专业队伍力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工会、工商联、企联等单位要积极安排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好、热爱群众工作的人员派驻、轮驻“中心”。积极吸收其他调解组织调解员、劳动争议仲裁员、劳动关系协调员、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和律师、专家学者等社会力量开展工作。要加强调解员业务技能联合培训，培育建立专业化的调解员队伍。
（三）规范有序开展调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号）等法律政策，受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因劳动报酬、奖惩、休息、职业伤害等劳动纠纷提出的调解申请，并根据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及争议事实，遵循平等、自愿、合法、公正、及时原则，注重服务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并重，帮助当事人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四）多方参与联合调解。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做好组织协调、办案指导等工作，提供协助协商、就业帮扶等服务。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在“中心”设置人民法院巡回庭（窗口）等，积极履行指导调解的法定职能。司法行政部门通过在“中心”派驻人民调解工作室（法律援助窗口），引导激励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等方式，做好联合调解工作。工会、工商联和企联组织选派工作人员或者推荐行业领域专业人员积极参与“中心”调解工作。相关职能部门、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做好综合监督工作。
（五）优化联合调解流程。线下受理时，指导申请人写明申请调解的请求、事实及理由并签字确认，积极提供有关证据材料；线上及时审核网络调解申请。对属于受理范围且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的，应当尽快完成受理，对不属于受理范围或者一方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应当做好记录，并口头或者书面通知申请人。调解应当全程贯穿自愿、合法原则，依法维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自受理之日起15日内结束，但双方当事人同意延期的可以延长，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15日。发生涉及人数较多或者疑难复杂、社会影响力大的劳动纠纷，应当及时联合相关部门迅速介入，积极开展调解，并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和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做好联合约谈、现场处置等工作，推动重大集体劳动纠纷稳妥化解。

（六）促进调解协议履行。要加强与仲裁、诉讼衔接，引导当事人自动履行调解协议。不能立即履行，依照法律规定可以申请仲裁审查或者司法确认的，引导当事人依法提出申请。对不属于联合调解受理范围、未能调解成功的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要依法引导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